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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品牌换车后，保养服务是否“作废”？
编辑同志：

一家建筑公司曾为包括我
丈夫在内的职工投保团体人身
意 外 伤 害 保 险 ， 每 人 保 险
金 额 为40万元 。 保险公司提
供的格式保险单写明： 意外伤
害是指以外来的、 突发的、 非
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
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
到的伤害。 我丈夫因中暑死亡
后， 保险公司以中暑在医学上
属于疾病， 并非意外为由拒绝
理赔。

请问： 在保险单中没有明
确中暑是否属于疾病的情况
下， 保险公司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 乔丽丽 （化名）

乔丽丽读者：
保险公司的理由不能成

立， 其应当按照规定对你丈夫
中暑死亡进行理赔。

从上述保险单所载内容可
知 ， “意外 ” 的要件为外来
的、 突发的、 非本意的， 同时
也是非疾病的。 对本案应作以
下分析：

一方面， 你丈夫的死亡原
因为中暑， 而中暑的直接原因
在于工作环境中的高温引起体
内热量过度积蓄， 引发身体机
能变化， 即由外来因素所致，
符合意外伤害的外来性特征。
同时， 你丈夫事先并不知道自
己会中暑， 也不希望自己会中
暑， 即中暑具有突发性和不可
预见性。

另一方面， 对于疾病的概
念， 从不同角度考察可以给出
不同的定义。 如现代医学对疾
病 的 定 义 为 对 人 体 正 常 形
态 与 功能的偏离 。 同样 ， 对
中暑是否属于疾病现实中也各
执一词。 本案中， 保险公司提
供的保险单中也未明确 “疾
病” 的内涵和外延， 没有明确
中暑是否属于疾病， 这就意味
着可以作出是疾病或不是疾病
两种解释。

《保险法》 第十七条、 第
三十条分别规定： “对保险合
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
保单、 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
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
的提示， 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
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
出明确说明； 未作提示或者明
确说明的 ， 该条款不产生效
力。”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
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 保险
人与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
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 应
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对
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
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
解释。”

另外， 《民法典》 第四百
九十八条规定： “对格式条款
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照
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对格式条
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
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
解释。”

综上， 案涉 “中暑” 是保
险公司在其提供的格式合同中
自定的免责范围。 在这种情况
下 ， 只 要 保 险 公 司 不 能 举
证 证 明在签订保险合同时 ，
已经对建筑公司作出明确说明
或特别提示， 那就必须承担不
利后果。

颜东岳 法官

刚换了同品牌新车 ， 之前
买的保养服务却被4S店以 “车
架号不符” 为由拒绝提供保养。
由此 ， 当事人质疑4S店 “随车
不随人 ” 的保养服务约定是否
合法有效 ？ 近日 ， 北京市房山
区法院审结这起车辆保养合同
纠纷案 ， 判决4S店退还剩余保
养费用3468元。

案情回顾
高先生曾在某品牌4S店购

买了4次汽车保养服务。 双方签
订的保养合同第5条约定： “本
合同各项权益仅用于本合同约
定车辆 ， 车辆所有权发生变更
后 ， 各项权益自动随车转至下
一位车主 。” 第7条约定 ： “客
户一旦享受合同所含任意服务
或权益， 剩余不予退还。”

可是，高先生在使用一次保
养后，便置换了同品牌另一款新
车。 当高先生开着新车去做保养
时，4S店却表示保养券绑定原车
辆车架号，新车无法使用，且3次
剩余保养金额不予退还。

高先生认为 ， 自己是付费
购买保养服务的主体 ， 换车后
品牌 、 车牌号都没变 、 车主还

是自己 ， 4S店应继续履约 。 因
双方发生争议 ， 高先生不想继
续在该4S店保养 ， 遂起诉要求
4S店退还剩余保养费3468元。

法院判决
庭审中 ， 4S店辩称双方签

订的合同明确约定 ， 保养权益
仅限于合同约定的车辆 ， 换车
后权益随车转移给新车主 。 且
一旦享受合同所含服务或权益，
剩余概不退还。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
的合同为4S店重复使用而预先
拟定。 4S店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
一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双方
权利义务。 合同第5条涉及保养
服务对象、 保养权利行使方式，
是与高先生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条款 。 4S店对此未进行提示说
明，该条款不能成为合同内容。

此外， 合同第7条不合理限
制高先生解除权 、 免除自身返
还责任 ， 该格式条款无效 。 现
高先生车型已改变 ， 4S店亦拒
绝高先生使用保养券为现有车
辆提供保养 ， 双方签订合同的
目的已无法实现 ， 故高先生要
求4S店退还剩余保养费用的诉

讼请求合法有据。
最终 ， 法院判决4S店退还

高先生合同款 3468元 。 目前 ，
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民法典》 第497条规定了

格式条款无效的三种情形 ， 即
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一般规
定的条款 、 不合理地免除或减
轻己方责任 、 加重对方责任 、
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 ， 排
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 。 判断
是否属于无效格式条款 ， 需结
合交易性质和双方承担的交易
风险等综合判断是否超出合理
范围 、 违背公平原则 。 若符合
上述三种情形之一 ， 即使提供
格式条款方已对格式条款尽到
提示说明义务， 仍属无效。

此外 ， 根据 《民法典 》 第
496条的规定， 提供格式条款一
方对与交易方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条款负有提示和说明义务 ，
主要是指 “免除或减轻己方责
任 ” “排除或限制对方权利 ”
的 “异常条款”。 可以通过加粗
字体 、 特殊标注或要求对方手
抄确认等方式引起交易方注意，

尽到提示说明义务 。 若未履行
上述义务 ， 对方可主张该条款
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本案中 ， 4S店 “用过就不
退 ” 的条款 ， 本质是剥夺了消
费者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解
除合同并要求返还余款的权利，
违背公平原则 ， 当属无效 。 4S
店 “随车不随人 ” 保养服务条
款 ， 是影响高先生合同权利的
重要条款 ， 4S店未尽到提示说
明义务 ， 高先生误认为保养服
务与客户绑定 ， 该条款对高先
生无法产生约束力。

本案判决表明 ， 经营者要
诚信经营 ， 充分保障消费者的
知情权 。 若有排除或限制对方
权利的格式条款 ， 可通过加粗
字体 、 特殊标准 、 手抄确认等
方式进行充分提示说明。 同时，
要确保条款内容符合公平原则，
否则将面临条款无效 、 退费赔
偿的风险 。 消费者也应提高注
意义务 ， 签约前务必仔细阅读
合同， 若对 “服务范围” “退
费规则 ” 等关键内容有疑问 ，
应要求经营者充分说明 ， 在明
晰合同内容后理性选择。

张晓婷 房山区法院

案情回放
2020年11月 ， 黄某创办的

鞋业公司发生资金周转困难 。
于是 ， 他以公司生产需要资金
周转为由， 向朋友林某借款500
万元 。 次年4月 、 6月 ， 他又以
同样理由向林某借款500万元 。
为此 ， 林某要求他提供抵押担
保 ， 他则将伪造的公司土地证
和3本房产证抵押给林某。 2022
年5月8日， 黄某再次书写欠条，
约定1000万元款于2022年10月8
日前还清并加盖公司公章 。 同
日 ， 他还伪造公司同意以公司
的房地产权证作为抵押的股东
会决议， 交给林某。 至2022年5
月16日， 黄某共归还林某279.5
万元。

2022年2月， 黄某向王某借
款100万元，仍以伪造的房产证、
土地证各一本作为抵押，至2022
年4月29日，仅归还4万元。

2019年2月， 黄某以其个人
房产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
50万元 ， 至 2022年 9月 24日到
期。 2022年6月14日， 黄某仍以
该房产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
600万元。 次日， 黄某以其 “正
在申请贷款600万元， 手续已经
审批”， 届时将用该笔贷款偿还
为由， 向薛某借款560万元， 并
用于偿还其之前在银行的贷款。
黄某于当日写下欠条 ， 并注明
以公司房产担保。 2022年6月18
日 ， 黄某持其个人房产证到房
管部门办理解除抵押时 ， 房管
部门发现该房产证系伪造 ， 未
能办理解押。 因银行的600万元
贷款未能发放 ， 薛某不能追回
欠款 ， 遂以黄某诈骗向公安机
关报案 。 黄某得知报案后潜逃
外地。

法院判决
2023年10月19日 ， 黄某被

执 行 逮 捕 。 检 察 机 构 指 控 其
犯 诈 骗 罪 ， 向 一 审 法 院 提 起
公诉。

黄某在庭审中辩称 ， 其主
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
不构成诈骗罪 。 其辩护人提出
黄某及其公司至今不存在资不
抵债的情况 ， 其使用伪造的产
权证明作抵押 ， 将款用于股票
投资 ， 不足以认定其存在诈骗
的故意。

经审理查明 ， 黄某在公司
经营不善 、 生产停滞 ， 无法扩
大经营的情况下 ， 以伪造的公
司 、 个人房地产证为抵押 ， 诈
骗林某等人钱财共计1349万元。
黄某无力还款后 ， 畏罪潜逃被
抓获归案。

据此 ， 一审法院认为 ， 黄
某 以 非 法 占 有 为 目 的 ， 虚 构
事 实 、 隐瞒真相 ， 骗取他人财
物 数 额 特 别 巨 大 ， 其 行 为 已
构 成诈骗罪 。 依照 《刑法 》 第
266条、 第52条、 第53条、 第64
条 之 规 定 ， 判 决 黄 某 犯 诈 骗
罪 ，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 并处
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同时责令
其向被害人林某等人退赔违法
所得。

宣判后 ， 黄某上诉称原判
认定其公司在资不抵债的情况
下 ， 虚构事实 ， 以伪造的产权
证作抵押 ， 诈骗他人钱财缺乏
客观 、 确实 、 充分的依据 ； 其
与林某 、 王某之间是民间借贷
关系 ， 非诈骗 ； 在向薛某借款
560万元中， 仅可能构成伪造国
家机关公文 、 证件罪 ， 不构成
诈骗罪 。 其辩护人提出 ， 黄某
具有还款能力 ， 应当从知识产
权 、 核心技术和团队来计算其
财力 ， 炒股是国家允许和鼓励
的行为 ， 不能以炒股行为来判
断黄某构成诈骗。

检察机关认为 ， 原判认定
事实清楚 ， 证据确实充分 。 黄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 虚构事
实、 隐瞒真相， 向林某、 王某、
薛某骗取1349万元， 证据属实；
黄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 其
公司在借款之前经营恶化 ； 黄
某大量借款 ， 并且隐瞒真实用
途 ； 黄某借款时使用假产权证
抵押、 解押； 向薛某借款560万
元属于典型的 “拆东补西 ” 行
为 ； 黄某有潜逃的情节 ； 案发
后司法机关拍卖黄某房产并不
能由此否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
目的。

二审法院认为 ， 黄某高息
向他人借款并出具借据 ， 借款
资金用于股市投资和偿还银行
贷款等合法经营活动 ， 由此认
定黄某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依
据不足 。 黄某确有虚构部分事
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 ， 但其
实施这一行为并非为了实现非
法占有的目的 ， 其行为不符合
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 应属于民
事欺诈行为 ， 因此 ， 其与债权
人产生的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
方式予以解决 ， 不应予以刑事
追究 。 鉴于黄某及其辩护人提
出不构成诈骗罪的诉辩理由成
立 ， 应当予以支持 。 近日 ， 二
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原判 ， 上
诉人黄某无罪。

法理剖析
诈骗犯罪属于刑事犯罪 ，

民事欺诈则属于民事不法 ， 二
者之间存在重大区别 ， 但司法
实践中却极易混淆。

根据 《刑法 》 第 266条规
定 ，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 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
真相的方法 ， 骗取数额较大的
公私财物的行为 。 对于黄某的
行为如何定性在审理过程中有
两种观点 ： 第一种观点认为 ，
黄某通过虚构事实 ， 隐瞒真相
的手段取得财物 ， 还伪造假房

产证 、 土地证作抵押 ， 将大量
的钱用于高风险股票投资以及
支付高利贷 ， 其明知没有还债
能力， 资不抵债， 案发后潜逃，
符合诈骗罪的基本特征 ， 构成
诈骗罪 。 第二种观点认为 ， 黄
某借款是为了企业经营 ， 炒股
是合法行为 ， 其借钱时虽未将
公司停业的真实情况告诉债权
人 ， 但这仅能表明他是用欺诈
的方法借钱 ， 不等于为了非法
占有 ， 应当按民事欺诈处理 。
换言之 ， 其仅应承担偿还借款
的责任， 应为无罪。

本案终审判决采用了后一
种意见 ， 原因有二 ： 一是认定
被告人黄某具有非法占有的目
的依据不足 。 首先 ， 黄某向林
某 、 王某借款合计 1100万元 ，
而其公司当时的房产价值1845
万元 、 个人房产价值545万元 ，
扣除银行贷款仍可与借款金额
持平， 表明黄某具有还款能力。
其次 ， 黄某将借款资金用于股
市 投 资 和 偿 还 银 行 贷 款 等 合
法 活动 ， 所欠借款无法及时还
清 ， 系因股票投资经营亏损和
续贷手续出现差错等原因造成，
并非因个人挥霍或其他违法犯
罪活动 。 再次 ， 黄某除了向薛
某所借560万元尚未付息即案发
外均有支付他人利息 ， 说明黄
某有还款意愿 。 最后 ， 黄某系
在 得 知 薛 某 报 案 后 才 逃 往 外
地 ， 与获取资金后即逃匿的情
形有所不同 。 二是黄某确实有
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行为 ，
但从欺诈的内容、 欺诈的程度、
欺诈对被害人错误认识的影响
等角度分析 ， 尚未达到诈骗罪
的程度 ， 不应作为犯罪处理 ，
应当定性为民事欺诈 。 在司法
实践中 ， 应当避免将经济纠纷
当作犯罪处理 ， 防止刑罚权随
意侵入民间纠纷 ， 保护企业经
营者合法权益。

中暑死亡属于意外
保险公司应予理赔

使用伪造的产权证抵押贷款，是否构成诈骗罪？


